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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8月30日以电话、 传真或网络通讯方

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2023年8月31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在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D馆四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

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力进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8月30日收到董事会秘书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骏先生因个人原

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王骏先生辞职后将继续遵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股份减

持规定。

经公司董事长的提名，同意聘任李俊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李俊杰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由于李俊杰先生暂未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现暂由公司董事长黄力进先生

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李俊杰先生取得相关证明后，其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将正式生效。

本议案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参加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并审议了会

议所拟定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就有关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针对《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次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具备《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本次有关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履行

了相关法定程序； 所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能

力，其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并在取得《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后正式

生效。

独立董事：胡冬梅 于学涛 吕有华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08月31日

附件二：董事会秘书简历

李俊杰：男，41岁，中国国籍，硕士学位。 曾就职于红星美凯龙、宝龙地产等企业，具有

丰富的地产行业从业经历；2017年8月至今就职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

资金中心总经理；现担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资金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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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并聘任董事会

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秘书辞职的情况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3年8月30日收到公

司董事会秘书王骏先生的辞职报告，王骏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辞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王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0,000股， 约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01%，王骏先生辞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股份减持规定。 公司及董事会对王骏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

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

任李俊杰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第八届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俊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俊杰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于李俊杰先生

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现暂由公司董事长黄力进

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待李俊杰先生取得相关证明后，其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将正式生

效。

李俊杰先生已完成最近一期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 其承诺将

参加最近一次的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测试，尽快取得《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具备《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本次有关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履行了

相关法定程序；所聘任的董事会秘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其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并在取得《董事会秘书任前培训证明》后正式任

职。

四、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东原1891D馆4楼

联系电话：023-81155758

传真号码：023-81155761

电子邮箱：lijunjie0619@dima.cn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李俊杰：男，41岁，中国国籍，硕士学位。 曾就职于红星美凯龙、宝龙地产等企业，具有

丰富的地产行业从业经历；2017年8月至今就职于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担任

资金中心总经理；现担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资金中心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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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8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夏银川市兴庆区绿地21城企业公园D区68号楼宁夏嘉

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3,885,51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13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陈波董事长主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总经理赵继伟先生，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杨宁先生，董事、副总

经理郑小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韩晓东先生、副总经理巨新团先生列席了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605,012 99.8583 1,280,400 0.1416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605,012 99.8583 1,280,400 0.1416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675,912 99.8661 1,209,500 0.1338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2,621,212 99.8601 1,264,200 0.1398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7,607,

944

99.0065

1,280,

400

0.9934 100 0.0001

2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3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7,607,

944

99.0065

1,280,

400

0.9934 100 0.0001

3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风电

项目的议案

127,678,

844

99.0615

1,209,

500

0.9384 100 0.0001

4

关于公司投资建设共享

储能电站项目的议案

127,624,

144

99.0191

1,264,

200

0.9808 1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上述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1/2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燕、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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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9:15至2023

年8月3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262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977,912,635股，占公司总股份1,922,577,011股的50.8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4,025,324股， 占公司总股份

的2.29%。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934,405,15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6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44名，代表有效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3,507,4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63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合计投票结果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股数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股

数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1.00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977,912,635

971,

959,

235

99.3912%

5,

953,

400

0.6088% - 0.0000%

通

过

2.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977,912,635

971,

918,

835

99.3871%

5,

986,

800

0.6122%

7,

000

0.0007%

通

过

3.00

关于修订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977,912,635

971,

918,

835

99.3871%

5,

986,

800

0.6122%

7,

000

0.0007%

通

过

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议案1-3均表决通过。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合计投票结果

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有效表决权

比例

股数

占有效表决权

比例

股数

占有效表决权

比例

1.00

关 于 减 少

注 册 资 本

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

议案

44,025,324

38,071,

924

86.4773%

5,953,

400

13.5227% 0 0

通

过

2.00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章

程》部分条

款的议案

44,025,324

38,031,

524

86.3856%

5,986,

800

13.5985% 7,000 0.0159%

通

过

3.00

关 于 修 订

《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

议案

44,025,324

38,031,

524

86.3856%

5,986,

800

13.5985% 7,000 0.0159%

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建枢 田哲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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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3年8月28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发出。

2、会议于2023年8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4、会议由董事长张金成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毛江强先

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总法律顾问、 首席合规官， 同意聘任杜森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HSE总监，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聘任毛江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已经公司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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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未成就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以及《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的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8月15日、2023

年9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未成就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6）、《2023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63），根据会议决议，公司将回购注

销610.085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本次回购注销手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相

应减少610.085万股。 后续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

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

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

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

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

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2、申报时间：自2023年9月1日起45天内（工作日 8: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除外）。

3、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

债权” 字样，申报日以公司收到文件日为准。

4、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聊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

联系人：柳青 贾国萍

邮编：252000

电话：0635-3481198

传真：0635-3481044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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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及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通过，董事

会同意聘任毛江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同意聘任杜森肴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HSE总监，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聘任毛江强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已经公司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

立意见》。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提名委员会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公司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简历

毛江强先生：男，1966年生，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曾任沈阳化工研

究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化集团化工事业部财务部总经理兼中化国际财务部总经理，鲁

西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

《公司章程》等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

杜森肴先生：男，1973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沧州大化

TDI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总经理，沧州大化聚海分公司总经理，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HSE总监。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

东、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章程》等规定中不得担任

公司高管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742� � � � � �证券简称：ST三圣 公告编号：2023-82号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主要原因

1、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控股股东控制的重庆市碚圣医

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碚圣医药” ）共同向重庆市万盛区恒辉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借款，并将该借款提供碚圣医药使用，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已经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 截至本公告日，资金占用余额本息合计7,832.95万元。

2、 公司海外子公司三圣药业有限公司于2019年6月26日与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行

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以其厂房和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为SSC� Construction� P.L.C（以下

简称“SSC” ）向埃塞俄比亚NIB国际银行借款4亿比尔（折合人民币约5,183万元）提供

担保，该事项未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已构成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截

至本公告日，SSC尚有人民币1,655.56万元未归还，与前次进展公告数据有差异系汇率波

动影响及SSC近期偿还到期债务1108.75万比尔（折合人民币约150万元）所致。

3、公司存在最近一年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4、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

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二、进展情况

1、控股股东拟通过引入投资者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问题，目前投资者引入工作

仍在努力推进中，相关交易方案仍处于论证阶段。 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暂

未制定可执行的有效方案。公司将持续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沟通，督促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制定解决方案，解决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

2、公司董事会已充分意识到内部控制的不足，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积极

采取各项措施争取尽快达到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要求。

3、目前公司正与相关法院积极沟通，请求法院解除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最大限度降

低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 公司将继续加强与各债权人协商沟通债务危机

化解方案；进一步加大对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盘活资产以改善现金流；继续加强内部管

理，努力降低成本费用；切实做好客户关系维护、满足客户需求，努力维持业务稳定发展。

4、公司拟向法院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目前正根据法院相关要求积极推动预重整前期

准备工作，法院能否决定公司进行预重整，公司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

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三、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主要方式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期间，公司将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接受投资者的咨

询，并在不违反内幕信息保密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安排相关人员及时回应投资者问询。

公司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3-68239069

传真号码：023-68340020

电子邮箱：ir@cqssgf.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 99�号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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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单独计

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上午 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8月31日上

午9:15至2023年8月31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

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徐金富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8人， 代表股份

799,200,9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5097％。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707,909,958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6.7682%；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8人，代表股份91,291,003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7416％。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

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的发行预案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451,303股；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

13,50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发行方案的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451,303股；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

13,500股。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募集资金使

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451,303股；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

13,500股。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境外发行全球存托凭证新增境内基础A股股份摊薄即期回

报与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451,303股；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

13,50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9,112,6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90％；反对票74,80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633,063股；反对票74,800股；弃权票

13,50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GDR上市后适用〈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451,303股；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

13,50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GDR上市后适用〈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49,288,6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7547％；反对票49,898,841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草案）〉（GDR上市后适用）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8,930,9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662％；反对票256,56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49,288,6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7547％；反对票49,898,841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49,288,6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3.7547％；反对票49,898,841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799,112,66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890％；反对票74,800股；弃权票13,500股；该议案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票92,633,063股；反对票74,800股；弃权票

13,50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桑健律师和曲艺律师现场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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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73� � � � � � �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概述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瓴汇(深圳)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瓴汇深圳” ）与杭州锦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聚投

资” ）、吴歌军、石观群、毛信群签订了《杭州锦杏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

伙协议》，根据合伙协议共同投资设立杭州锦杏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最

终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由锦聚投资作为普通合伙人，瓴汇深圳、吴歌

军、石观群、毛信群作为有限合伙人，合伙企业目标总认缴出资额为3,500万元，其中瓴汇

深圳以货币认缴出资2,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122）。

二、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通知，合伙企业已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杭州市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杭州锦杏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CWJTDX34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锦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袁强)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2023年8月29日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2号113室-7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 (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其它事项

公司将积极关注合伙企业的后续运作情况，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杭州锦杏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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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天赐转债” 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

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的相关规定，广州天赐高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召集的“天赐转债” 2023年第

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3年8月31日召开。 现将本次会议召

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8月31日15:30；

3、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8号公司办公楼二楼培训

厅；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

决；

5、债权登记日：2023年8月28日；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可

转债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共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债券张数187,672张，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18,767,200元，占本次

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0.5526%。

其中：

（1） 参加本次债券持有人现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代理人共计3名，代

表有表决权的债券张数893张，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89,300元，占本次未

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0.0026%；

（2） 通过通讯方式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共计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债券张数186,779

张，代表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额共计18,677,900元，占本次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的

0.5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3、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现场投票及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投票采取记名方式表

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7,672张，占出席会议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债券总数的100%；反对0张，弃权0张。

该议案获得经出席会议并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未偿

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本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桑健律师和曲艺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可转债

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天赐转债” 2023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天赐转债” 2023年

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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